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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投资标的名称：成都方大炭素研究院有限公司 

●投资金额：5,000万元（大写人民币伍仟万元整） 

一、投资概述 

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10月 11

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

司的议案》。为加快碳材料产业创新，进一步推动公司碳材料产业延伸和拓展，

提升技术优势和研发水平,公司拟以现金出资的方式，投资伍仟万元人民币在四

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设立全资子公司成都方大炭素研究院有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

100%的股权。 

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。本次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批准。 

二、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

 (一） 投资设立公司名称：成都方大炭素研究院有限公司 

（二） 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（法人独资） 

（三） 注册资本：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（公司出资比例 100%）  

（四）出资方式：现金出资，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

（五）注册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 

（六）经营范围：碳材料的研究开发、孵化、生产、销售及技术咨询等。 

（七）机构及人员构成：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不设股东会；设董事会、监

事会，董事由五名成员组成，监事由三名成员组成，设经理一名。 

上述拟投资子公司的基本信息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

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，有助于促进公司经营持续健康发展，进一步提升

公司产业链的延伸以及公司整体竞争能力，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及长远规划。本

次投资所投入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。本次设立子公司不会对公司的财

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。 

四、本次出资设立子公司的风险分析 

本次设立子公司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及战略规划，但仍然面临经营、管理、

行业竞争等风险。公司将利用管理经验及自身的资源优势，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

防范机制的建立和运行，培养优秀的经营管理团队，以推动成都方大炭素研究院

有限公司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8年 10月 12日 


